
附錄  
( 附件 I I )  

經修訂圖則符合自行核證制度準則證明書及  

申請*暫准牌照  /  正式牌照的符合樓宇安全規定證明書  

(表格SCERT-1)  

認可人士證明書  

甲部  - 經修訂圖則符合自行核證制度準則證明書  

本人  ( )  
(中文姓名)  (英文姓名)  

，為已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 (第  123 章) 第3條的規定註冊的認可人士，

謹此證明及聲明如下：  

(a)  有關位於   ，  

(處所地址)  

名為  (  )  
(中文店名)  (英文店名)  

的處所，現正由   (  )  
(*申請人  /  持牌人中文姓名 )  (*申請人  /  持牌人英文姓名 )  

 申請   牌照，本人確認已細閱於 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          (牌照類別)  

由屋宇署 /獨立審查組發出並副本抄送給上述申請人之最後便箋及相

關的獲批准圖則。本人亦確認已親自核實於  年      月        日

(檔案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就上述申請呈交的經修訂圖則，而且該

圖則符合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的現行《食肆牌照申請指南》的樓宇

安全規定，以及下列準則：  

( i)    擬開設食肆的所有逃生途徑均為其專用，可直接通往最  

      終安全地點；  

( i i)   擬開設食肆並無消防工程方案的消防安全建造項目；以及  

( i i i )  經修訂圖則的建議更改不涉及改變擬開設食肆的範圍。  

(b) 本人亦確認改動及  /  或加建工程不會減少獲批准樓宇及牌照圖則所

示處所內的殘疾人士設施。  



乙部  - 符合樓宇安全規定證明書  

(c)  發牌條件通知書的樓宇安全規定  

本人確認於  年       月      日就上述申請呈交的經修訂圖則已符

合於 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 日(檔案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由 屋 宇

署 /獨立審查組發出並副本抄送給上述申請人之便箋上的樓宇安全規

定。每項規定的履行詳情如下：  

 本人現證明第一類規定 (除以下列明的規定外 )，已經全部符合。

有關的佐證文件  /  證明書 (註1)會應要求呈交屋宇署 /獨立審查組。  

*因該修訂圖則而變得不適用的第一類規定  

(請填上由屋宇署 /獨立審查組發出之便箋上的相關編號):  

* 就第一類規定，本人現證明有關小型工程已根據《建築物 (小型
工程)規例》(第123N章)的簡化規定進行。  

(請填上相關小型工程項目及其呈交記錄編號)  

 (不須提交小型工程呈交記錄的副本)  

 本人現證明第二類規定第 (ii)項 (除以下列明的規定外 )，已經全
部符合及本人已查驗現有樓板的結構是足以承擔有關的荷載，
有關佐證計算資料 (註1)會應要求呈交屋宇署 /獨立審查組。  

* 因該修訂圖則而變得不適用的第二類規定第(ii)項  
(請填上由屋宇署 /獨立審查組發出之便箋上的相關編號):  

* 至於加高地台，本人現證明地台是在本人的監督下鋪設。  

*至於加高地台，有關材料、種類、密度和厚度的土芯測試結果
(連同本人就此所作出的評估 ) (註1)會應要求呈交屋宇署 /獨立審查
組。  

本人現證明第二類規定第 (iii)項 (除以下列明的規定外 )，已經全
部符合，有關的佐證文件  /  證明書 (註1)會應要求呈交屋宇署 /獨立
審查組。  

* 因該修訂圖則而變得不適用的第二類規定第(iii)項  
(請填上由屋宇署 /獨立審查組發出之便箋上的相關編號):  



本人現證明第二類規定第(iv)項(除以下列明的規定外)，已經全部

符合。  

因該修訂圖則而變得不適用的第二類規定第(iv)項  
* (請填上由屋宇署 /獨立審查組發出之便箋上的相關編號):  

(d) 新增的樓宇安全規定  

本人確認於  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日就上述申請呈交的經修訂圖則已符合

以下新增的樓宇安全規定。每項規定的履行詳情如下：  

本人現證明不需要新增樓宇安全規定。  

本人現證明以下新增的第一類規定，已經全部符合。有關的佐

證文件  /  證明書 (註1)會應要求呈交屋宇署 /獨立審查組。  

新增的第一類規定 :  

* 就新增的第一類規定，本人現證明有關小型工程已根據《建
築物(小型工程)規例》(第123N章)的簡化規定進行。  

(請填上相關小型工程項目及其呈交記錄編號)  

 (不須提交小型工程呈交記錄的副本)  

 本人現證明以下新增的第二類規定第 (ii)項，已經全部符合。
本人現證明本人已查驗現有樓板的結構是否足以承擔有關的
荷載，有關佐證計算資料 (註1)會應要求呈交屋宇署 /獨立審查
組。  

新增的第二類規定第(ii)項 :  

*至於加高地台，本人現證明地台是在本人的監督下鋪設。  

*至於加高地台，有關材料、種類、密度和厚度的土芯測試結
果 (連同本人就此所作出的評估 ) (註1)會應要求呈交屋宇署 /獨立
審查組。  

 本人現證明以下新增的第二類規定第 (iii)項，已經全部符
合，有關的佐證文件  /  證明書 (註1)會應要求呈交屋宇署 /獨立審
查組。  

新增的第二類規定第(iii)項 :  



本人現證明以下新增的第二類規定第(iv)項，已經全部符合。  

新增的第二類規定第(iv)項 :  

(e) 呈交經修訂圖則並同時申報完工  

本人亦確認有關處所已按照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呈交的經修訂

圖則完工。本人已於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親自視察有關處所，

證實所有的樓宇安全規定已經全部履行。  

本人明白，本證明書涵蓋的一切事項，會由發牌當局再加核實。如本

人在本證明書提供在要項上虛假或誤導的資料，或在知悉某資料在要項上虛

假或誤導的情況下，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、獲授權人員或公職人員提供該

資料，可遭受《建築物條例》 (第123章 )第7條所述的紀律處分及  /  或其他法

律懲處。  

 日期  
#

 認可人士簽署  

#
註冊證明書編號  :  

#
註冊屆滿日期  :  

通訊地址  :  

聯絡電話號碼  :  

聯絡傳真號碼  :  

聯絡電郵地址  :  

(註 1)    在提交本表格時，您無需附加任何證明文件。但是，您應由提交本表格之日

期起計 12 個月內保留該證明文件 及如果您的證明書被選中接受審查，則

須應要求在 2 週內將該證明文件呈交給屋宇署 /獨立審查組。  

 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「」號  

*  請刪去不適用者  

#       請根據註冊記錄填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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